
天桥区城管局召开专门会议纠正问题

违违规规城城管管人人员员被被免免职职调调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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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菲

在解释收张先生的2000元和300元
是根据什么来收取的时候，收2000元卫
生费的堤口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解释
是根据标准计算，算出张先生应交
2165 . 76元，抹去零头后得出的2000元。收
了300元的天桥区环境卫生管护服务中
心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虽然张先生这
个门头房的装修工程只持续了十几天，
但因为跨了三月和四月，所以是按照标
准计算出每天的费用之后，按照两个月

收取的，也是抹去了零头。
收费可以抹零，这样随意的收费

行为，以后还会存在吗？对此，堤口路
街道办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他们
的工作人员在收费的时候，将首先对
业户出示收费标准和证明他们收费资
质的文件，并且将同业户一起，测量门
前卫生责任区面积，收费也将严格按
照标准计算，并在收费单据上写明这
笔卫生费准确的起止时间。对于一些
大学生创业、残疾人、下岗职工这类业
户，他们也将按照标准对其应交的卫

生费进行减免。
虽然只装修了十几天，但天桥区

环境卫生管护服务中心在收费时却按
照两个月计算，今后，在天桥区，这种
现象也不会出现了。14日，天桥区环境
卫生管护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对记
者介绍说，今后，在收取建筑卫生费、
生活废弃物委托代运服务费和生活废
弃物处理费时，会在施工单位在场的
情况下，测量出准确的围占面积，并且
将按照施工单位上报的准确的工期，
按天计算相关费用。

环卫管护中心：今后收费严格按标准计算

不足一月的将按天收费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
生 杨洋) 针对本报10日报道的《店铺装
修十几天来了三拨“城管”》中相关城管人员
出现的违规行为，14日，天桥区城管执法局
正式作出决定，免除天桥区城管执法局三中
队朱某代理副队长职务，调离现工作岗位。

在本报10日的报道中，市民张先生在装
修门头房时，先后被来自堤口路街道办和天
桥区环境卫生管护服务中心的城管人员收
取2300元，接着因为在装修门头房之前没有
办理相关手续，被天桥区城管执法局三中队
的朱某暂扣了两个电钻。在接受处理时，朱
某随意对张先生说出5000元的处罚金额，并
且告诉张先生，要不接受罚款，要不让他的
一个熟人王某给他打个电话。

针对此事，天桥区城管执法局进行了调
查核实，认定朱某的言行严重损害了城管执
法队员的形象和城管执法的严肃性，因此，天
桥区城管执法局决定免除朱某天桥区城管执
法局执法三中队的代理副队长职务，调离现
工作岗位。

据天桥区城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14日下午，天桥区城管局召开全体中层干部
会议，要求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严格执法，
文明办案，杜绝以暴制暴和简单粗暴的工作
方法，正常执法过程中注重预防在前，宣传在
先，教育辅助，处罚有度的原则。同时，天桥区
城管执法局还将加强城管执法法律法规的学
习，杜绝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盲点，纠正
执法人员在思想、纪律、作风、组织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努力塑造济南城管良好形象。

此外，天桥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张先生未经批准擅自对临街建筑物
外部进行装修一事，天桥区城管执法局将严
格按照相关执法程序进行处理。

本报此前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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